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8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魏辰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

年度侵訴字第1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147號），提起上訴，

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犯對於未滿十四歲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共肆罪，各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

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林○○於民國112年11月間，在臺北市○○區某國中（校名

詳卷）之校慶活動中，結識代號AW000-A112679之女子（000

年0月出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如卷內對照表，下稱A

女）。林○○知悉A女為未滿14歲之人，竟基於對未滿14歲

之人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各於112年11月27日下午4時及同年

12月8日下午4時許，在臺北市○○區○○路與○○街路口之

○○公園涼亭內，未違反A女之意願，以舌吻、親吻A女鎖骨

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之行為，復各於同年11月29日下午時

許及同年12月3日下午4時許，在上開公園之涼亭內，未違反

A女之意願，以親吻A女嘴巴、徒手觸摸A女胸部及下體等處

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之行為。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坦認不諱（參本院卷第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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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核與告訴人A女及證人即A女同學丙○○所為證述內容

相符（參偵卷第31至40、131至133、141、142頁、原審卷第

50至57頁），並有被告與A女間之聊天對話紀錄擷圖、A女之

吻痕照片擷圖、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臺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等附卷可佐（參偵卷

第45智50、57至69、83、89至93頁），足徵被告上開具任意

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至A女雖於警詢及偵訊中，指述被告於112年11月27日及29

日、同年12月3日及8日，係違反其意願，而對其為舌吻、親

吻鎖骨、撫摸胸部、陰部等猥褻行為，並於同年12月3日以

手指插入其生殖器，而為性交行為，然觀諸被告與A女間之I

G對話紀錄擷圖，被告於同年11月27日詢問A女「啊現在還好

嗎😑」，A女回以「挺好的:)」，被告續問「那明天還見嗎

👉👈」，A女回稱「行吧🙃」；於同年12月3日，被告則

表示「下次伸舌頭啦(⁎⁍̴̛ᴗ⁍̴̛⁎) 」，A女回以「🤡」、「好

啦」；於同年12月5日，被告再表示「我想抱抱🙁」，A女

回以「:)」、「隔空抱喔（◕‿◕）」，被告詢問「星期三或

四去找你（？」、「我想親親👉👈」，A女回以「:)」；

於同年12月7日，被告又向A女表示「今天沒抱到」、「我難

過」，A女回稱「今天人很多」，被告續稱「好啦 欠我一百

個抱抱」、「和親親」、「哈哈哈」、「我好壞」、「可以

多種幾個草莓」、「啊你都不主動抱我」、「我心碎ㄟ」，

A女回以「主動抱很尷尬欸:)」，被告再表示「我們不好

了」、「🙁」，A女則回以「好好好好:)」，被告再稱

「😑好就決定是明天了」，A女回稱「好傢伙:)」，被告稱

「耶😃」、「下面7-11見嗎」（參偵卷第46至50頁），在

被告與A女之對話紀錄中，A女全未對被告所為親吻、撫摸身

體隱私部位等猥褻行為表達不悅或不滿，且於被告表示今天

沒有抱到A女時，A女更回以係因當日人多，主動抱被告很尷

尬，復未表示有何排斥或拒絕被告對其為接觸身體行為之

意，A女更不時以「:)」回應被告，2人間之對話內容顯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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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年輕小情侶之互動無異。又倘若前開時間被告各次所為之

猥褻行為均違反A女意願，A女當無繼續與與被告相約見面，

並一再搭乘被告之機車共同前往前開公園之理。則A女所指

述係遭被告違反意願而為前揭猥褻行為，是否可信，尚非無

疑。

　㈢而證人丙○○固於偵查中證稱：「A女說他有推開被告，但

被告抱得很緊，被告將A女抱在自己大腿上然後舌吻，A女想

推開被告，但沒有力氣，無法推開，A女有用牙齒擋住被告

舌頭，但還是沒有用。」等語（參偵卷第142頁），然證人

丙○○並不在現場，僅係轉述其所聽聞自A女之被害經過，

而證述自己之親身經歷、見聞或體驗，核屬A女之證述之累

積證據，無從據以補強A女上開指述之憑信性。

　㈣又A女之母即代號AW000-A112679A（下稱B女）固於警詢及偵

訊中證稱曾見A女鎖骨紅紅，及返家時頭髮特別凌亂等情形

（參偵卷第54、132頁），惟B女所見聞者僅得證明被告確有

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以致A女有上開身體外觀之跡證，然

仍無從據以證明被告所為係違反A女之意願。

　㈤另A女於112年12月12日至醫院驗傷時，經理學檢查其處女膜

完整，陰部無明顯外傷，有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及臺

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等附卷

可稽（參偵卷第85、89至93頁），又A女之外陰部、陰道等

處皆未檢出男性DNA量，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

1月2日刑生字第1136000305號鑑定書在卷可考（參偵卷第

9、10頁），則除A女之單一指述外，顯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

被告曾以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亦難認被告除對A女為猥褻行

為外，並有以前述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㈥從而，依卷內事證，僅得認被告有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

但尚不足認定係違反A女意願而為，亦無從認定被告另有以

手指插入A女陰道而為性交行為。本件被告犯行事證明確，

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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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

子為猥褻行為罪。而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

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

之1。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

者，從其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定有明文。被告雖係對於未滿14歲之A女為猥褻行為，然因

刑法第227條第2項既已將「未滿14歲之男女」列為犯罪構成

要件，係以被害人年齡所設特別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被告所犯4罪

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於

被告於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理中已與A女、B女以新臺幣25

萬元達成和解，且已支付完畢，有和解筆錄附卷可稽（參本

院卷第125、126頁），其犯後態度與原審難謂相同，原判決

就被告所犯各罪雖已量處最低法定本刑，然就上開與被告犯

罪後態度之科刑輕重有關事項未及審酌，所定應執行刑自難

謂允當。

　㈡從而，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所為應成立對於未滿14歲女子犯

強制猥褻罪、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並主張原判

決量刑過輕，均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

無可維持，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五、量刑：

　㈠爰審酌被告雖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仍為滿足一己

私欲，而對思慮未臻成熟之A女為猥褻行為，雖未違背A女之

意願，仍對A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有不良影響，然犯後

坦認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A女、B女達成和解，取得A

女、B女之諒解，堪認確有悛悔之意，犯後態度尚佳，兼衡

其尚無其他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素行良

好，再參以被告罹有適應障礙，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

書可考（參本院卷第129頁），暨審酌被告自陳五專肄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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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識程度，現於飲料店打工，等待入伍服役，未婚，無子

女，與父母、妹妹同住之經濟、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衡被

告所犯之罪之外部界限，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合併其執行

刑之總和有期徒刑2年以下，考量其所犯各罪之時間相距非

遠，罪名及侵害法益相同，行為態樣相類，再衡酌所犯各罪

之犯罪情節、所犯罪數及刑罰經濟原則等內部界限，為整體

非難評價，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㈡至被告雖無前科紀錄，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

要件，然被告又因涉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提起公訴，分別繫屬

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有各該起訴書及

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被告恐有一再為相同類型犯行之

疑慮，難認其所為本件犯行係一時失慮所為之偶發型犯罪，

無從逕認被告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不宜為緩刑之宣告，併予

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73條之1、

第299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七、本案經檢察官許梨雯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芷翎提起上訴，檢

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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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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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8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




選任辯護人  魏辰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147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犯對於未滿十四歲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林○○於民國112年11月間，在臺北市○○區某國中（校名詳卷）之校慶活動中，結識代號AW000-A112679之女子（000年0月出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如卷內對照表，下稱A女）。林○○知悉A女為未滿14歲之人，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人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各於112年11月27日下午4時及同年12月8日下午4時許，在臺北市○○區○○路與○○街路口之○○公園涼亭內，未違反A女之意願，以舌吻、親吻A女鎖骨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之行為，復各於同年11月29日下午時許及同年12月3日下午4時許，在上開公園之涼亭內，未違反A女之意願，以親吻A女嘴巴、徒手觸摸A女胸部及下體等處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之行為。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坦認不諱（參本院卷第99頁），核與告訴人A女及證人即A女同學丙○○所為證述內容相符（參偵卷第31至40、131至133、141、142頁、原審卷第50至57頁），並有被告與A女間之聊天對話紀錄擷圖、A女之吻痕照片擷圖、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等附卷可佐（參偵卷第45智50、57至69、83、89至93頁），足徵被告上開具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至A女雖於警詢及偵訊中，指述被告於112年11月27日及29日、同年12月3日及8日，係違反其意願，而對其為舌吻、親吻鎖骨、撫摸胸部、陰部等猥褻行為，並於同年12月3日以手指插入其生殖器，而為性交行為，然觀諸被告與A女間之IG對話紀錄擷圖，被告於同年11月27日詢問A女「啊現在還好嗎😑」，A女回以「挺好的:)」，被告續問「那明天還見嗎👉👈」，A女回稱「行吧🙃」；於同年12月3日，被告則表示「下次伸舌頭啦(⁎⁍̴̛ᴗ⁍̴̛⁎) 」，A女回以「🤡」、「好啦」；於同年12月5日，被告再表示「我想抱抱🙁」，A女回以「:)」、「隔空抱喔（◕‿◕）」，被告詢問「星期三或四去找你（？」、「我想親親👉👈」，A女回以「:)」；於同年12月7日，被告又向A女表示「今天沒抱到」、「我難過」，A女回稱「今天人很多」，被告續稱「好啦 欠我一百個抱抱」、「和親親」、「哈哈哈」、「我好壞」、「可以多種幾個草莓」、「啊你都不主動抱我」、「我心碎ㄟ」，A女回以「主動抱很尷尬欸:)」，被告再表示「我們不好了」、「🙁」，A女則回以「好好好好:)」，被告再稱「😑好就決定是明天了」，A女回稱「好傢伙:)」，被告稱「耶😃」、「下面7-11見嗎」（參偵卷第46至50頁），在被告與A女之對話紀錄中，A女全未對被告所為親吻、撫摸身體隱私部位等猥褻行為表達不悅或不滿，且於被告表示今天沒有抱到A女時，A女更回以係因當日人多，主動抱被告很尷尬，復未表示有何排斥或拒絕被告對其為接觸身體行為之意，A女更不時以「:)」回應被告，2人間之對話內容顯與一般年輕小情侶之互動無異。又倘若前開時間被告各次所為之猥褻行為均違反A女意願，A女當無繼續與與被告相約見面，並一再搭乘被告之機車共同前往前開公園之理。則A女所指述係遭被告違反意願而為前揭猥褻行為，是否可信，尚非無疑。
　㈢而證人丙○○固於偵查中證稱：「A女說他有推開被告，但被告抱得很緊，被告將A女抱在自己大腿上然後舌吻，A女想推開被告，但沒有力氣，無法推開，A女有用牙齒擋住被告舌頭，但還是沒有用。」等語（參偵卷第142頁），然證人丙○○並不在現場，僅係轉述其所聽聞自A女之被害經過，而證述自己之親身經歷、見聞或體驗，核屬A女之證述之累積證據，無從據以補強A女上開指述之憑信性。
　㈣又A女之母即代號AW000-A112679A（下稱B女）固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曾見A女鎖骨紅紅，及返家時頭髮特別凌亂等情形（參偵卷第54、132頁），惟B女所見聞者僅得證明被告確有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以致A女有上開身體外觀之跡證，然仍無從據以證明被告所為係違反A女之意願。
　㈤另A女於112年12月12日至醫院驗傷時，經理學檢查其處女膜完整，陰部無明顯外傷，有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及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等附卷可稽（參偵卷第85、89至93頁），又A女之外陰部、陰道等處皆未檢出男性DNA量，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月2日刑生字第1136000305號鑑定書在卷可考（參偵卷第9、10頁），則除A女之單一指述外，顯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曾以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亦難認被告除對A女為猥褻行為外，並有以前述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㈥從而，依卷內事證，僅得認被告有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但尚不足認定係違反A女意願而為，亦無從認定被告另有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而為性交行為。本件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而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雖係對於未滿14歲之A女為猥褻行為，然因刑法第227條第2項既已將「未滿14歲之男女」列為犯罪構成要件，係以被害人年齡所設特別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被告所犯4罪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於被告於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理中已與A女、B女以新臺幣25萬元達成和解，且已支付完畢，有和解筆錄附卷可稽（參本院卷第125、126頁），其犯後態度與原審難謂相同，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雖已量處最低法定本刑，然就上開與被告犯罪後態度之科刑輕重有關事項未及審酌，所定應執行刑自難謂允當。
　㈡從而，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所為應成立對於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並主張原判決量刑過輕，均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五、量刑：
　㈠爰審酌被告雖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仍為滿足一己私欲，而對思慮未臻成熟之A女為猥褻行為，雖未違背A女之意願，仍對A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有不良影響，然犯後坦認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A女、B女達成和解，取得A女、B女之諒解，堪認確有悛悔之意，犯後態度尚佳，兼衡其尚無其他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素行良好，再參以被告罹有適應障礙，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考（參本院卷第129頁），暨審酌被告自陳五專肄業之智識程度，現於飲料店打工，等待入伍服役，未婚，無子女，與父母、妹妹同住之經濟、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衡被告所犯之罪之外部界限，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合併其執行刑之總和有期徒刑2年以下，考量其所犯各罪之時間相距非遠，罪名及侵害法益相同，行為態樣相類，再衡酌所犯各罪之犯罪情節、所犯罪數及刑罰經濟原則等內部界限，為整體非難評價，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㈡至被告雖無前科紀錄，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要件，然被告又因涉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提起公訴，分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有各該起訴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被告恐有一再為相同類型犯行之疑慮，難認其所為本件犯行係一時失慮所為之偶發型犯罪，無從逕認被告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不宜為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七、本案經檢察官許梨雯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芷翎提起上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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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魏辰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

年度侵訴字第1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147號），提起上訴，

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犯對於未滿十四歲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

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

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林○○於民國112年11月間，在臺北市○○區某國中（校名詳卷

    ）之校慶活動中，結識代號AW000-A112679之女子（000年0

    月出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如卷內對照表，下稱A女）。

    林○○知悉A女為未滿14歲之人，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人為猥

    褻行為之犯意，各於112年11月27日下午4時及同年12月8日

    下午4時許，在臺北市○○區○○路與○○街路口之○○公園涼亭內

    ，未違反A女之意願，以舌吻、親吻A女鎖骨之方式，對A女

    為猥褻之行為，復各於同年11月29日下午時許及同年12月3

    日下午4時許，在上開公園之涼亭內，未違反A女之意願，以

    親吻A女嘴巴、徒手觸摸A女胸部及下體等處之方式，對A女

    為猥褻之行為。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坦認不諱（參本院卷第99頁）

    ，核與告訴人A女及證人即A女同學丙○○所為證述內容相符（

    參偵卷第31至40、131至133、141、142頁、原審卷第50至57

    頁），並有被告與A女間之聊天對話紀錄擷圖、A女之吻痕照

    片擷圖、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等附卷可佐（參偵卷第45智

    50、57至69、83、89至93頁），足徵被告上開具任意性之自

    白核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至A女雖於警詢及偵訊中，指述被告於112年11月27日及29日

    、同年12月3日及8日，係違反其意願，而對其為舌吻、親吻

    鎖骨、撫摸胸部、陰部等猥褻行為，並於同年12月3日以手

    指插入其生殖器，而為性交行為，然觀諸被告與A女間之IG

    對話紀錄擷圖，被告於同年11月27日詢問A女「啊現在還好

    嗎😑」，A女回以「挺好的:)」，被告續問「那明天還見嗎�

    �👈」，A女回稱「行吧🙃」；於同年12月3日，被告則表示

    「下次伸舌頭啦(⁎⁍̴̛ᴗ⁍̴̛⁎) 」，A女回以「🤡」、「好啦

    」；於同年12月5日，被告再表示「我想抱抱🙁」，A女回以

    「:)」、「隔空抱喔（◕‿◕）」，被告詢問「星期三或四去

    找你（？」、「我想親親👉👈」，A女回以「:)」；於同年1

    2月7日，被告又向A女表示「今天沒抱到」、「我難過」，A

    女回稱「今天人很多」，被告續稱「好啦 欠我一百個抱抱

    」、「和親親」、「哈哈哈」、「我好壞」、「可以多種幾

    個草莓」、「啊你都不主動抱我」、「我心碎ㄟ」，A女回以

    「主動抱很尷尬欸:)」，被告再表示「我們不好了」、「🙁

    」，A女則回以「好好好好:)」，被告再稱「😑好就決定是

    明天了」，A女回稱「好傢伙:)」，被告稱「耶😃」、「下

    面7-11見嗎」（參偵卷第46至50頁），在被告與A女之對話

    紀錄中，A女全未對被告所為親吻、撫摸身體隱私部位等猥

    褻行為表達不悅或不滿，且於被告表示今天沒有抱到A女時

    ，A女更回以係因當日人多，主動抱被告很尷尬，復未表示

    有何排斥或拒絕被告對其為接觸身體行為之意，A女更不時

    以「:)」回應被告，2人間之對話內容顯與一般年輕小情侶

    之互動無異。又倘若前開時間被告各次所為之猥褻行為均違

    反A女意願，A女當無繼續與與被告相約見面，並一再搭乘被

    告之機車共同前往前開公園之理。則A女所指述係遭被告違

    反意願而為前揭猥褻行為，是否可信，尚非無疑。

　㈢而證人丙○○固於偵查中證稱：「A女說他有推開被告，但被告

    抱得很緊，被告將A女抱在自己大腿上然後舌吻，A女想推開

    被告，但沒有力氣，無法推開，A女有用牙齒擋住被告舌頭

    ，但還是沒有用。」等語（參偵卷第142頁），然證人丙○○

    並不在現場，僅係轉述其所聽聞自A女之被害經過，而證述

    自己之親身經歷、見聞或體驗，核屬A女之證述之累積證據

    ，無從據以補強A女上開指述之憑信性。

　㈣又A女之母即代號AW000-A112679A（下稱B女）固於警詢及偵

    訊中證稱曾見A女鎖骨紅紅，及返家時頭髮特別凌亂等情形

    （參偵卷第54、132頁），惟B女所見聞者僅得證明被告確有

    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以致A女有上開身體外觀之跡證，然

    仍無從據以證明被告所為係違反A女之意願。

　㈤另A女於112年12月12日至醫院驗傷時，經理學檢查其處女膜

    完整，陰部無明顯外傷，有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及臺

    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等附卷

    可稽（參偵卷第85、89至93頁），又A女之外陰部、陰道等

    處皆未檢出男性DNA量，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

    1月2日刑生字第1136000305號鑑定書在卷可考（參偵卷第9

    、10頁），則除A女之單一指述外，顯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

    被告曾以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亦難認被告除對A女為猥褻行

    為外，並有以前述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㈥從而，依卷內事證，僅得認被告有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但

    尚不足認定係違反A女意願而為，亦無從認定被告另有以手

    指插入A女陰道而為性交行為。本件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

    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

    子為猥褻行為罪。而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

    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

    之1。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

    者，從其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定有明文。被告雖係對於未滿14歲之A女為猥褻行為，然因

    刑法第227條第2項既已將「未滿14歲之男女」列為犯罪構成

    要件，係以被害人年齡所設特別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被告所犯4罪

    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於

    被告於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理中已與A女、B女以新臺幣25

    萬元達成和解，且已支付完畢，有和解筆錄附卷可稽（參本

    院卷第125、126頁），其犯後態度與原審難謂相同，原判決

    就被告所犯各罪雖已量處最低法定本刑，然就上開與被告犯

    罪後態度之科刑輕重有關事項未及審酌，所定應執行刑自難

    謂允當。

　㈡從而，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所為應成立對於未滿14歲女子犯

    強制猥褻罪、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並主張原判

    決量刑過輕，均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

    無可維持，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五、量刑：

　㈠爰審酌被告雖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仍為滿足一己私

    欲，而對思慮未臻成熟之A女為猥褻行為，雖未違背A女之意

    願，仍對A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有不良影響，然犯後坦

    認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A女、B女達成和解，取得A女、B

    女之諒解，堪認確有悛悔之意，犯後態度尚佳，兼衡其尚無

    其他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素行良好，再

    參以被告罹有適應障礙，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考

    （參本院卷第129頁），暨審酌被告自陳五專肄業之智識程

    度，現於飲料店打工，等待入伍服役，未婚，無子女，與父

    母、妹妹同住之經濟、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衡被告所犯之

    罪之外部界限，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合併其執行刑之總和

    有期徒刑2年以下，考量其所犯各罪之時間相距非遠，罪名

    及侵害法益相同，行為態樣相類，再衡酌所犯各罪之犯罪情

    節、所犯罪數及刑罰經濟原則等內部界限，為整體非難評價

    ，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㈡至被告雖無前科紀錄，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

    要件，然被告又因涉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提起公訴，分別繫屬

    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有各該起訴書及

    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被告恐有一再為相同類型犯行之

    疑慮，難認其所為本件犯行係一時失慮所為之偶發型犯罪，

    無從逕認被告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不宜為緩刑之宣告，併予

    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73條之1、

    第299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七、本案經檢察官許梨雯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芷翎提起上訴，檢

    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8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





選任辯護人  魏辰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147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犯對於未滿十四歲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林○○於民國112年11月間，在臺北市○○區某國中（校名詳卷）之校慶活動中，結識代號AW000-A112679之女子（000年0月出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如卷內對照表，下稱A女）。林○○知悉A女為未滿14歲之人，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人為猥褻行為之犯意，各於112年11月27日下午4時及同年12月8日下午4時許，在臺北市○○區○○路與○○街路口之○○公園涼亭內，未違反A女之意願，以舌吻、親吻A女鎖骨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之行為，復各於同年11月29日下午時許及同年12月3日下午4時許，在上開公園之涼亭內，未違反A女之意願，以親吻A女嘴巴、徒手觸摸A女胸部及下體等處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之行為。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坦認不諱（參本院卷第99頁），核與告訴人A女及證人即A女同學丙○○所為證述內容相符（參偵卷第31至40、131至133、141、142頁、原審卷第50至57頁），並有被告與A女間之聊天對話紀錄擷圖、A女之吻痕照片擷圖、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等附卷可佐（參偵卷第45智50、57至69、83、89至93頁），足徵被告上開具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至A女雖於警詢及偵訊中，指述被告於112年11月27日及29日、同年12月3日及8日，係違反其意願，而對其為舌吻、親吻鎖骨、撫摸胸部、陰部等猥褻行為，並於同年12月3日以手指插入其生殖器，而為性交行為，然觀諸被告與A女間之IG對話紀錄擷圖，被告於同年11月27日詢問A女「啊現在還好嗎😑」，A女回以「挺好的:)」，被告續問「那明天還見嗎👉👈」，A女回稱「行吧🙃」；於同年12月3日，被告則表示「下次伸舌頭啦(⁎⁍̴̛ᴗ⁍̴̛⁎) 」，A女回以「🤡」、「好啦」；於同年12月5日，被告再表示「我想抱抱🙁」，A女回以「:)」、「隔空抱喔（◕‿◕）」，被告詢問「星期三或四去找你（？」、「我想親親👉👈」，A女回以「:)」；於同年12月7日，被告又向A女表示「今天沒抱到」、「我難過」，A女回稱「今天人很多」，被告續稱「好啦 欠我一百個抱抱」、「和親親」、「哈哈哈」、「我好壞」、「可以多種幾個草莓」、「啊你都不主動抱我」、「我心碎ㄟ」，A女回以「主動抱很尷尬欸:)」，被告再表示「我們不好了」、「🙁」，A女則回以「好好好好:)」，被告再稱「😑好就決定是明天了」，A女回稱「好傢伙:)」，被告稱「耶😃」、「下面7-11見嗎」（參偵卷第46至50頁），在被告與A女之對話紀錄中，A女全未對被告所為親吻、撫摸身體隱私部位等猥褻行為表達不悅或不滿，且於被告表示今天沒有抱到A女時，A女更回以係因當日人多，主動抱被告很尷尬，復未表示有何排斥或拒絕被告對其為接觸身體行為之意，A女更不時以「:)」回應被告，2人間之對話內容顯與一般年輕小情侶之互動無異。又倘若前開時間被告各次所為之猥褻行為均違反A女意願，A女當無繼續與與被告相約見面，並一再搭乘被告之機車共同前往前開公園之理。則A女所指述係遭被告違反意願而為前揭猥褻行為，是否可信，尚非無疑。

　㈢而證人丙○○固於偵查中證稱：「A女說他有推開被告，但被告抱得很緊，被告將A女抱在自己大腿上然後舌吻，A女想推開被告，但沒有力氣，無法推開，A女有用牙齒擋住被告舌頭，但還是沒有用。」等語（參偵卷第142頁），然證人丙○○並不在現場，僅係轉述其所聽聞自A女之被害經過，而證述自己之親身經歷、見聞或體驗，核屬A女之證述之累積證據，無從據以補強A女上開指述之憑信性。

　㈣又A女之母即代號AW000-A112679A（下稱B女）固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曾見A女鎖骨紅紅，及返家時頭髮特別凌亂等情形（參偵卷第54、132頁），惟B女所見聞者僅得證明被告確有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以致A女有上開身體外觀之跡證，然仍無從據以證明被告所為係違反A女之意願。

　㈤另A女於112年12月12日至醫院驗傷時，經理學檢查其處女膜完整，陰部無明顯外傷，有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及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等附卷可稽（參偵卷第85、89至93頁），又A女之外陰部、陰道等處皆未檢出男性DNA量，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月2日刑生字第1136000305號鑑定書在卷可考（參偵卷第9、10頁），則除A女之單一指述外，顯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曾以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亦難認被告除對A女為猥褻行為外，並有以前述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

　㈥從而，依卷內事證，僅得認被告有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但尚不足認定係違反A女意願而為，亦無從認定被告另有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而為性交行為。本件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而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雖係對於未滿14歲之A女為猥褻行為，然因刑法第227條第2項既已將「未滿14歲之男女」列為犯罪構成要件，係以被害人年齡所設特別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被告所犯4罪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於被告於提起上訴後，於本院審理中已與A女、B女以新臺幣25萬元達成和解，且已支付完畢，有和解筆錄附卷可稽（參本院卷第125、126頁），其犯後態度與原審難謂相同，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雖已量處最低法定本刑，然就上開與被告犯罪後態度之科刑輕重有關事項未及審酌，所定應執行刑自難謂允當。

　㈡從而，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所為應成立對於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並主張原判決量刑過輕，均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五、量刑：

　㈠爰審酌被告雖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仍為滿足一己私欲，而對思慮未臻成熟之A女為猥褻行為，雖未違背A女之意願，仍對A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有不良影響，然犯後坦認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A女、B女達成和解，取得A女、B女之諒解，堪認確有悛悔之意，犯後態度尚佳，兼衡其尚無其他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素行良好，再參以被告罹有適應障礙，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考（參本院卷第129頁），暨審酌被告自陳五專肄業之智識程度，現於飲料店打工，等待入伍服役，未婚，無子女，與父母、妹妹同住之經濟、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衡被告所犯之罪之外部界限，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合併其執行刑之總和有期徒刑2年以下，考量其所犯各罪之時間相距非遠，罪名及侵害法益相同，行為態樣相類，再衡酌所犯各罪之犯罪情節、所犯罪數及刑罰經濟原則等內部界限，為整體非難評價，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㈡至被告雖無前科紀錄，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要件，然被告又因涉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提起公訴，分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有各該起訴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被告恐有一再為相同類型犯行之疑慮，難認其所為本件犯行係一時失慮所為之偶發型犯罪，無從逕認被告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不宜為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七、本案經檢察官許梨雯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芷翎提起上訴，檢察官詹常輝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黃紹紘

　　　　　　　　　　　　　　　　　　　法　官　陳柏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尚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